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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李健、王加福任职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经集团公司 2012 年 7 月 30 日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： 

李健任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（任职试用期满，任职时间从

2011 年 7 月 26 日算起）； 

王加福任集团公司审计法务部副经理（任职试用期满，任职时

间从 2011 年 7 月 26 日算起）。 

 

 

二 O 一二年八月廿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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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人事  任职  通知 

  抄送：公司领导，各部门，档(二)。 

  录入：刘  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秋志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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